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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辛杰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扬

、

财务总监胡皓华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林凤羽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

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１２

，

８２５

，

４２５

，

９６５．４６ １１

，

０２７

，

２９４

，

６２３．５５ １６．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４

，

０１７

，

７１７

，

３０５．８０ ３

，

６８６

，

６８２

，

２０７．４８ ８．９８％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０６７

，

０２５

，

８０９．９９ ８．７２％ ３

，

８０５

，

２２８

，

２０１．６６ ３７．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７

，

２３１

，

９２６．３６ －６３．２５％ ２５７

，

９８９

，

６５４．３７ ９０．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３７

，

２６６

，

２７７．９２ ３１．３７％ ２５０

，

３２０

，

９１５．７８ ７８２．４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７２２

，

８２５

，

４９６．８８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

０．０６７４ －６３．２５％ ０．４６６９ ９０．２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

０．０６７４ －６３．２５％ ０．４６６９ ９０．２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９３％ －２．０４％ ６．６３％ ２．６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７

，

６３８．９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９９

，

４７０．００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９０

，

６７８．０８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７

，

９９９

，

９７３．６３

盐田河工程诉讼本期结案，转回原计提

的预计负债增加营业外收入。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７２７

，

２２４．１７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５５６

，

２４６．２０

合计

７

，

６６８

，

７３８．５９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

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４

，

１９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３６．３５％ ２００

，

８４１

，

４７５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７％ １３

，

６６０

，

１９５

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０％ ７

，

１８４

，

６７８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９％ ７

，

１３１

，

９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７％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新经济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２％ ６

，

７１３

，

７０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瑞惠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４％ ６

，

３０３

，

５８２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险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４％ ６

，

２７９

，

６８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核

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９％ ６

，

０００

，

０３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９％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

，

８４１

，

４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

，

８４１

，

４７５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６６０

，

１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６６０

，

１９５

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７

，

１８４

，

６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１８４

，

６７８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１３１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１３１

，

９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６

，

７１３

，

７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７１３

，

７０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６

，

３０３

，

５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３０３

，

５８２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６

，

２７９

，

６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２７９

，

６８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３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国资委与其他

９

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万元

１

、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２０１５－９－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增减（

％

） 主要变动原因

预付账款

４７

，

９１９．６８ ３０

，

９６２．７９ ５４．７７

本期预付地价及施工款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２７

，

６９５．０９ ９７

，

０１１．４２ ３１．６３

莱宝高科股票市场价值回升。

在建工程

１１

，

０４７．９４ ７

，

０９５．０９ ５５．７１

本期天健科技大厦投入增加。

短期借款

２７７

，

８００．００ １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３９

本期房地产项目及股权投资增加，增加债务融资。

应付利息

１

，

１０６．５１ ２

，

１８５．３１ －４９．３７

到期利息按期支付 。

预计负债

０．００ ２

，

４８６．５８ －１００．００

盐田河工程诉讼本期已结案，转回原计提的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８

，

８０９．３５ ２１

，

９４３．８０ ３１．２９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场价值回升，未来应计所得税较期初增加。

少数股东权益

５

，

１８８．９６ １

，

００１．３９ ４１８．１７

本期新增

２

家非全资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增加。

２

、

利润表项目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增减（

％

）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３８０

，

５２２．８２ ２７５

，

８４８．７６ ３７．９５

本期广州天健上城项目达到收入结转条件，本期房地产项目可结转面积

同比增加，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５

，

１９７．５４ １５

，

６２２．００ ６１．３０

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税金及附加增加。

投资收益

１４１．９３ ８

，

２１７．００ －９８．２７

上期公司转让所持有的建工集团股权 ，实现投资收益

７

，

４５７．３３

万元。

营业外收入

１

，

１００．９６ ２１６．９１ ４０７．５６

本期盐田河工程诉讼本期结案，转回原计提的预计负债增加本期营业外

收入。

营业外支出

１０８．４６ ７４．８６ ４４．８９

本期赔偿支出增加 。

利润总额

３５

，

２７６．４７ １７

，

１５７．２８ １０５．６

本期房地产项目实现利润同比增加。

所得税费用

９

，

４７４．４２ ３

，

５９５．５５ １６３．５０

本期利润总额增加 ，应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增加。

净利润

２５

，

８０２．０５ １３

，

５６１．７３ ９０．２６

本期房地产项目实现净利润同比增加 。

３

、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增减（

％

）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２

，

２８２．５５ －５５

，

３０９．９０

本期房地产项目投资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８

，

６４３．８５ ２

，

６３９．２５

本期股权投资增加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２

，

７１５．３６ ２３

，

７１８．８８ ４１７．３７

本期房地产项目及股权投资增加，增加债务融资。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建筑施工业务

报告期内

，

公司建筑施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４

，

２８２．６７

万元

，

同比增长

０．３４％

。

截止报告期末

，

在建工程

６０

项

，

合同金额

１０７．８９

亿元

。

详见下表

：

项目数量（个） 合同金额（万元）

期初在建项目（

２０１５．１．１

）

６７ １

，

００８

，

６４４

报告期内新开工项目

１２ １４１

，

８５９

报告期内竣工项目

１９ ７１

，

５６５

期末在建项目（

２０１５．９．３０

）

６０ １

，

０７８

，

９３８

在建的代表工程项目

：

市政

：

深华路

ＩＩＩ

标工程

、

广西防城港核电厂一期淡水供水工程

、

大亚湾疏港

大道

（

Ⅲ

标段

）

市政工程

、

杭州东湖快速德胜立交工程

、

深圳市光明水厂一期工程

、

坂李大道

（

含冲之大道

）

道路工程第

１

标段

、

湛江市麻章

７．５

万

ｍ３ ／

日自来水厂工

程等

；

地铁

：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９

号线

ＢＴ

项目

９１０２ ／ ９７０２

标段

、

深圳地铁

７

号线

给排水管线改迁及恢复工程

７６１１

标段

、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９

号线给排水管线改

迁及恢复工程

９６０３－３

标段

、

深圳地铁

１１

号线给排水管线改迁及恢复工程

１１６０１

标段等

；

房建

：

领航城领翔华府

Ｂ

区工程

、

宝安警察训练基地工程

、

机场三期开发区西

区房地产项目

Ⅱ

标段

、

深圳市平湖金融与现代服务业基地配套启动区一期保障房

项目

、

惠州天健阳光花园施工总承包工程

、

天健科技大厦施工总承包工程

、

香港中

文大学

（

深圳

）

一期项目

（

下园

）

施工总承包

ＩＩＩ

标段等

；

公路

：

惠大疏港高速公路

Ｆ－０１

标

、

布龙路城市化公路改造工程

（

二期

）

等

；

代建

：

深盐二通道已完成全部标段施工结算审计

，

代建结算通过深圳市交通

运输委员会审批

，

目前协助委托人办理勘察设计类结算审核等工作

。

工程创优成效

：

报告期内

，

公司获得一项质量创优成果

：

深圳机场三期开发区西区房地产项

目

ＩＩ

标段获深圳市优质结构工程奖

。

科技创新成果

：

报告期内

，

公司积极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的科技创新以及新技术

、

新工艺

、

新工

法的运用

：

１

、

公司的

《

基坑狭窄区域回填密实方法

》

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发明专

利权

；

２

、

公司的

《

复杂地质条件下土压平衡盾构综合施工技术

》

获

２０１４

年度全国市

政工程科学技术奖重大工程类一等奖

；

３

、

公司的

《

深厚填石层

φ８００ｍｍ

、

超深预应

力管桩综合施工技术

》

获

２０１４

年度全国市政工程科学技术奖技术开发类二等奖

。

（

二

）

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内

，

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

６８

，

７７７

平方米

，

签约金额

１０８

，

１２６

万元

。

实

现结算面积

８．４

万平方米

，

同比增长

４１５．３４％

。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９

，

５５４．４４

万元

，

净

利润

２４

，

３６３．３６

万元

，

同比分别增长

２４８．６３％

和

５６４．７０％

。

（

１

）

报告期内总体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在售楼盘

８

个

，

在建项目

６

个

，

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

（

２

）

报告期内主要在售项目情况及主营业务利润

主要在售项目基本情况表

单位

：

平方米

序号 项目名称

总可供

销售面积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实际销售面积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实

际结转面积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

累计结转面积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尚未

结转面积

１

阳光

．

天健城

（

深圳龙岗

）

２２７

，

３４８．５０ ２

，

１８０．８３ ７

，

７０５．２０ ２０３

，

１４０．９７ ２４

，

２０７．５３

２

天健

．

时尚空间

（

深圳宝安

）

４２

，

５６４．２０ ２９４．９７ ３３８．５３ ４２

，

１４４．４１ ４１９．７９

３

天健

．

时尚名苑

（

深圳保税区

）

１０

，

６２３．９５ ０ １６９．３９ １０

，

５１８．４３ １０５．５２

４

南宁天健国际公馆

４９

，

５６２．１６ ５

，

３７７．００ ４

，

１０４．８６ ３４

，

０２９．６８ １５

，

５３２．４８

５

南宁天健商务大厦

１６

，

４６０．７４ １

，

５６４．９２ ３

，

３６４．７５ ９

，

６３７．５５ ６

，

８２３．１９

６

南宁天健世纪花园

１３１

，

８１９．９３ ６

，

８３６．０９ ８

，

６８３．２１ １１７

，

２４４．５２ １４

，

５７５．４１

７

长沙天健壹平方英里

１２７

，

４２６．２２ １８

，

６７４．００ ２６

，

３３４．５４ ７１

，

８５８．７１ ５５

，

５６７．５１

８

广州天健上城阳光花园

１５３

，

８０２．００ ２５

，

６４６．８９ ３１

，

４００．３８ ３１

，

４００．３８ １２２

，

４０１．６２

合计

７５９

，

６０７．７０ ６０

，

５７４．７０ ８２

，

１００．８６ ５１９

，

９７４．６５ ２３９

，

６３３．０５

主要项目主营业务利润表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主营业务利润

１

阳光

．

天健城（深圳龙岗）

１４

，

７３８．０１ ６

，

０３８．１１ ３

，

０８５．０６ ５

，

６１４．８４

２

天健

．

时尚空间（深圳宝安）

１

，

９９３．５４ ４７１．９３ １０８．８６ １

，

４１２．７６

３

天健

．

时尚名苑（深圳保税区）

６８６．９０ ５１８．７９ ３４．３３ １３３．７８

４

南宁天健国际公馆

７

，

２４１．５３ ４

，

０８４．８２ ７４１．３８ ２

，

４１５．３３

５

南宁天健商务大厦

７

，

８１２．７５ ４

，

２０２．７８ ５６１．７９ ３

，

０４８．１８

６

南宁天健世纪花园

１２

，

７７４．７８ ６

，

１８６．３９ ７３９．８５ ５

，

８４８．５４

７

长沙天健壹平方英里

２６

，

４０９．２８ １５

，

１８６．６３ １

，

４７８．９２ ９

，

７４３．７３

８

广州天健上城阳光花园

７３

，

１６７．０８ ４８

，

７７２．４８ ７

，

１２７．６０ １７

，

２６６．９９

合计

１４４

，

８２３．８６ ８５

，

４６１．９３ １３

，

８７７．７８ ４５

，

４８４．１５

（

３

）

报告期内在建项目情况及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在建项目基本情况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

万

元

）

竣工

时间

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

（

㎡

）

可销售面积

（

㎡

）

住宅 商业 办公 小计

１

深圳天健科技大厦

１３９

，

８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７１

，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广州天健上城阳光花园

２５０

，

９５６ ２０１５

年

１５８

，

６７３．００ １５２

，

６０５ １

，

１９７ ０ １５３

，

８０２

３

惠州天健阳光花园一期

４４

，

１２０ ２０１６

年

８８

，

３９２．００ ７１

，

０７４ １６

，

８６９ ０ ８７

，

９４３

４

上海临港万祥项目

１１３

，

４７６ ２０１７

年

６８

，

１９４．００ ６３

，

２１７ ３３３ ０ ６３

，

５５０

５

南宁西班牙小镇

１８３

，

２３５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７

，

００６．４５ １８４

，

２７２ ２０

，

６５０ ０ ２０４

，

９２２

６

南宁领航大厦

５４

，

８２２ ２０１８

年

４６

，

２１３．７２ ４１

，

２１４ ４

，

６２１ ０ ４５

，

８３５

合计

７８６

，

４０９ ６３９

，

５７９．１７ ５１２

，

３８２ ４３

，

６７０ ０ ５５６

，

０５２

报告期内在建项目进展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报告期内项目进展情况

１

深圳天健科技大厦 正在进行地下室施工

。

２

广州天健上城阳光花园

２

、

３

、

４

栋已入伙

；

５－９

栋正在进行入伙筹备

。

３

惠州天健阳光花园

（

一期

）

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

４

上海临港万祥项目 高层建筑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

，

多层建筑正在进行地下室施工

。

５

南宁西班牙小镇 正在进行桩基施工

。

６

南宁领航大厦 正在进行基坑支护

。

（

４

）

报告期末土地储备情况

报告期末土地储备情况

单位

：

平方米

序

号

项目名称 土地面积

计容积率建筑面

积

现状

１

长沙芙蓉盛世三期

８６

，

９７８．９６ ３９１

，

４０５．３２

宗地用途为：综合（商业、住宅）。目前土地拆迁工作正在进行

中。

２

惠州天健阳光花园二、三期

９３

，

５８３．００ ２３３

，

９５８．００

净地，宗地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

３

广州广氮健明四路地块

１０

，

９４３．００ ３０

，

４１５．００

净地，宗地用途为：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商务金融、其他商服

用地。

４

深圳龙岗区回龙埔地块

３４

，

９９９．０１ ４８

，

９９８．６１

宗地号：

Ｇ０１０２６－４

，工业用地，现为公司施工生产基地。根据

龙岗区产业布局，该地块拟纳入汽车产业园规划范围内。

５

深圳福田区安托山地块

７

，

４２５．３０ １８

，

７００．００

宗地号：

Ｂ４０１－００１２

，协议出让土地，住宅用途。

６

上海南码头项目

９

，

０８４．８０ ２４

，

０７４．７２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竞得，净地。宗地用途为：商办。

７

南宁新阳路项目

９１

，

３７２．８７ ５３６

，

３５８．７０

宗地用途为：城镇住宅、批发零售，公司拥有该项目

６０％

权

益。

合 计

３３４

，

３８６．９４ １

，

２８３

，

９１０．３５

备注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下午

，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深车联合投资有限公

司以人民币

２０５

，

８００

万元的成交价格竞得深圳南山区曙光片区

Ｔ５０５－００６６

宗地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宗地用途为

：

现代物流用地

。

（

三

）

商业服务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租赁营业收入

１０

，

２２９．６５

万元

，

受天健工业区和景田综合

市场更新改造的影响

，

同比减少

１０．４２％

；

净利润

３

，

８７５．１２

万元

，

同比减少

１６．６７％

。

公司持续加大老旧物业资源的整合升级

，

提升物业价值

，

景田综合市场升级改造

工作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开始进场施工

，

天健工业区将于年底前完成拆迁改造清

场工作

。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投资性物业类型及出租情况

序号 物业类别

可出租建筑面积

（平方米）

出租率 备注

１

工业厂房及配套

２１

，

０７８．９３ １００．００％

天健工业园已清场进入拆除阶段，已从可租面积中剔除 。

２

写字楼

５９

，

５６０ ９０．０４％

３

住宅

／

公寓

３２

，

７５８．８５ １７．１５％

出租率受景田综合市场升级改造大面积清场影响。

４

商业

６８

，

２９６．６９ ８９．９２％

５

配套物业（其他）

１９

，

８１１．３７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１

，

５０５．８４ ８０．６７％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物业管理营业收入

１３

，

５８８

万元

，

同比增加

１４．４５％

。

公司

积极开展对外市场拓展

，

与多种经营方式并举

，

实现房屋中介收入

６５．４

万元

，

中标

物业管理项目

１１

个

，

其中新增

８

个

，

续签

３

个

。

积极做好与业主委员会

、

业主之间

的沟通

，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提升服务品质

，

对内强化管理

，

对外树立品牌

，

荣获

“

２０１５

中国物业管理综合实力百强企业

”

第

６５

名

，

荣获

“

２０１４

年度深圳市物业服务

企业综合实力

５０

强

”

第

２４

名

，

企业知名度和综合实力均有提升

。

（

四

）

内控建设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内控建设进展情况如下

：

１

、

根据组织机构变化

，

调整梳理业务流程

（

１

）

市政总公司业务流程梳理及修订

。

为加强内部产业协同

，

集团管控模式将

逐步向战略管控和财务管控模式过渡

。

报告期内

，

公司以建筑施工业务整合为重

点

，

相应调整集团本部职能

。

建筑施工板块设立市政总公司

、

建筑公司

、

隧道公司

三家施工企业

，

撤销集团本部市场拓展部和工程管理部

，

具体业务职能下沉至三

家施工企业

。

市政总公司对整合后的七个职能部门原有的制度流程重新进行梳

理

，

对梳理出的

４９

个业务流程进行修订和完善

。

市政总公司直管的各下属公司根

据市政总公司本部业务职能及流程的调整

，

相应修订和优化现有的制度和业务流

程

。

（

２

）

公司建筑施工板块的战略管控职能移至集团成本管理部

，

相应修改和调

整各下属公司市场拓展业务流程和工程款支付流程

，

本次修改和调整的流程共

９

项

，

其中涉及

ＯＡ

审批

７

项

，

ＥＡＳ

审批

２

项

。

（

３

）

天健投资公司制度流程完善和优化

。

为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

公司积极布局

战略投资业务

。

天健投资公司依据新的业务发展模式

，

对原有的制度

、

流程重新进

行梳理和完善

，

对原有业务流程存在冗余和不适用的情况进行修订和优化

。

２

、

开展大宗物资采购专项审计

公司对三家直属单位及一个项目部的大宗物资采购开展了专项审计

，

重点审

计物资采购程序

、

合同

、

内控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情况

，

并提出完善和改进建议

。

３

、

项目管理系统信息化

为建立标准化

、

规范化的项目管理模式

，

公司正逐步推行施工项目管理信息

化系统

。

目前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工作已完成

，

并选取一家下属公司做试点

运行

，

以便及时发现功能模块的缺陷及漏洞

，

在对系统进行调试和优化后

，

预计

１０

月底在其他公司推广和实施

。

（

五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刊登的公告

。

（

六

）

公司子公司重要事项

１

、

关于所属子公司投资深圳前海光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投资深圳前海光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

并经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

，

公司所属子公司深圳市天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

，

与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主体共同发起设立深圳前海光大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

定向投资于首都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

。

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

披露的

《

关于投资深圳前海光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３５

）。

作为公司一项重要的战略性投资

，

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符合国家宏观政策导

向

，

有利于公司将传统服务业延伸至大健康产业

，

有利于公司掌握医疗健康产业

的业务模式和运营管理经验

，

是公司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初步尝

试

。

通过本项投资

，

未来可深度对接首都医疗丰富的医疗健康产业资源

，

获得与公

司自身业务的协同效应

，

从一个较高起点布局健康

、

医疗

、

养老服务行业

。

公司也

将以本次投资为契机

，

加强与光大金控的合作

，

在建筑施工

、

地产开发

、

商业运营

服务等多个领域开展全面合作

，

助力公司主业发展

。

深圳市前海光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取得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公司章程及

委托管理协议均已签署

，

注册资本金已认缴

。

２

、

关于所属子公司收购广西华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收购广西华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并经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

，

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南宁市天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购广西华珏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的

６０％

股权

，

收购价格为

５２

，

７０１．８４

万元

。

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披露

的

《

关于收购广西华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３６

）。

本次收购有利于增加公司在南宁市场的土地储备

，

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

提高经济效益

，

促进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

。

３

、

关于所属子公司公开摘牌受让上海漕河泾奉贤科技绿洲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４０％

股权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公司所属子公司天健置业

（

上海

）

有限公司以挂牌价格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摘取了上海漕河泾奉贤科技绿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

并签署了

《

产权交易合同

》。

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披露的

《

关于公开摘牌受让上海漕河泾奉

贤科技绿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４４

）。

标的公司

主要资产为位于上海市奉贤区的漕河泾南桥园区

（

以下简称

“

南桥园区

”）

的土地

３７７

亩

。

南桥园区是奉贤区与临港集团开展区企合作的重点产业园区项目

，

将打造以

“

生态

、

节能

、

智慧

、

安全

”

为特征的新一代产业园区

。

通过受让漕河泾奉贤公司

４０％

股权

，

公司将与临港集团合作

，

经营开发南桥园区

，

并积极参与奉贤区产业园

区开发建设与运营服务

，

将地产开发业务向产业园区运营服务平台延伸

。

本项目

是公司与临港集团战略合作迈出的第一步

，

双方将结合各自突出的优势和经验

，

在上海地区

、

深圳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园区开发建设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

以合作创

新推动产业升级

，

共同打造绿色

、

智慧的高品质园区综合运营体系

，

推动城市建设

和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

４

、

关于所属子公司竞得深圳市南山区曙光片区一宗土地的使用权的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下午

，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深车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在深

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

，

以人民币

２０５

，

８００

万元的成交价格竞得深圳市南山区曙光片区

Ｔ５０５－００６６

宗地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

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披露的

《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

公告

编号

：

２０１５－４９

）。

公司将以提升城市功能

、

促进市民生活多元化为基本理念

，

充分挖掘本项目

产业特色

，

促进城市功能复合化

、

土地利用集约化

、

产业发展高端化

、

生态环境持

续化

。

该项目将承接深圳市内的汽车销售展示终端

，

并且配套金融

、

研发

、

物流

、

商

务

、

维护

、

保养等汽车综合服务

，

成为辐射深圳及周边区域

、

以汽车消费文化为核

心的高端

、

绿色

、

智能化城市综合体

。

（

七

）

公告索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

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重大遗留诉讼案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２６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天健工业园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２７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

《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２９

）

《关于积极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３０

）

《关于控股股东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３１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３２

）

《关于实施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５－３３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３４

），审议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投资深圳前海光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收购广西华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向东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

议案》

４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投资深圳前海光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３５

）

《关于收购广西华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３６

）

《关于所属子公司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３７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３８

）

《股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３９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４０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４１

），审议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投资深圳前海光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收购广西华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４２

）

《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４３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关于公开摘牌受让上海漕河泾奉贤科技绿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４４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４５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期后事项：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４６

），审议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开设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５－４７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２０１５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４８

）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４９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

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深圳市国资委

鉴于深圳市国资委持有公司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２

，

０５５

万股已到解除限售期，

对于该限售股份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

以内暂无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５％

以上的计划。如果未来通过证券交易

系统出售所持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

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以上的，控股股东承诺将于第一次

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

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承诺

深圳市国资委

若天健集团在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自

查报告中存在未披露的土地闲置等违

法违规行为、给天健集团和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我委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

督促天健集团管理层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对项目进行及时整改，并严格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承诺

深圳市国资委

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直接

或间接对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

投资公司、资管产品及其委托人、合伙

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如本公司在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自查

报告中存在未披露的闲置土地等违法

违规行为给本公司和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承诺人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

应赔偿责任。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承诺

本公司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不存在违反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对参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投资公司、资管

产品及其委托人、合伙企业及其合伙

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本公司

深圳市国资委

（

１

）本公司在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中向深

圳证监局作出如下承诺：承诺取得大

股东、实际控制人加强未公开信息管

理的书面承诺并向深圳证监局报备；

承诺向深圳证监局报备未公开信息知

情人名单；承诺就治理非规范情况在

年度报告“公司治理结构”中如实披

露。（

２

）深圳市国资委在公司治理专项

活动中作出如下承诺：承诺建立和完

善已获取的上市公司未公开信息管理

内控制度，督促相关信息知情人不利

用上市公司未公开信息买卖我公司证

券，不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证券，也

不泄露我公司未公开信息，并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提供知悉我公司未公

开信息的知情人名单，由上市公司报

送深圳证监局、证券交易所备案。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

、

对

２０１５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

六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股数量

（股）

期初持股

比例（

％

）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

份

来

源

莱宝

高科

２２

，

１１２

，

１４１．１３ ７０

，

９６７

，

２０８ １０．０５ ７０

，

９６７

，

２０８ １０．０５ １

，

１６６

，

７００

，

８９９．５２ １

，

４１９

，

３４４．１６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投

资

七

、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咨询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发展战略和业务发

展；

２

、公司经营情况介绍 ；

３

、关于天健工业园片区更新

改造项目进展；

４

、公司非公开发行相关情

况。

（二）提供的主要资料 ：

公司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新思路投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 本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月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证券代码：002328� � � � � � �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53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增加

、

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5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14:00

（

2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26

日交易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

288

号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5

、

主持人

：

董事长宋琳先生

。

6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7

、

会议出席情况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

委托代理人共计

11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3,771,15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3936%

。

其中

，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

8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63,711,85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3804%

；

通过网络参加股东大会并投票的股东

3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9,

3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32%

。

8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和高管出席会议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律师对此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二

、

提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议案

：

1

、

审议审议

《

参与设立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议案

》

同意

163,727,15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1％

；

反对

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

727,15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942％

；

反对

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05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

，

并发表法律意见

：

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

议的人员及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

表决程序和结果真

实

、

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

特此公告

。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56� � � �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2015-153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彩虹精化

"

或

"

公司

"

）

股票

（

证

券简称

：

彩虹精化

，

证券代码

：

002256

）

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

、

10

月

23

日

、

10

月

2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

东

、

实际控制人

，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披露

《

关于作出维护证券市场持续稳定承诺的公

告

》。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积极探索员工持股计划等

措施

，

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市场稳定

。

同时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董事

、

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

具体详见

2015

年

7

月

10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相关公告

。

2

、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永弟先生的通知

，

陈永弟

先生计划自

2015

年

7

月

23

日起未来六个月内

，

拟直接或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

增持公

司股份不低于

1,000,000

股

，

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

。

具体详见

2015

年

7

月

23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相关公告

。

3

、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披露了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虹彩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收到

<

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市生物质热塑性复合材料制品应

用示范项目实施方案地方配套资金申请报告的批复

>

的公告

》，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深圳虹彩

"

）

申报的

《

深圳市生物质热塑

性复合材料制品应用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

国家安排补助资金

5200

万元

、

深圳市配

套安排资助资金

1500

万元

。

截至目前

，

深圳虹彩已收到该项目国家安排补助资金

5200

万元及深圳市安排资助资金

1500

万元

，

合计

6700

万元

。

具体详见

2015

年

8

月

12

日

、

8

月

29

日

、

10

月

8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

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相关公告

。

4

、

近期公共传媒没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的事

项

。

5

、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6

、

经核查

，

公司及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7

、

经核查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公司股票

。

8

、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

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风险提示

1

、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2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11� � � � �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2015-100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江苏省企业创新与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收到江苏省财政厅

、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下发的

《

关于下达

2015

年省级企业创

新与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

第一批

）

的通知

》（

苏财教

【

2015

】

178

号

），

根据上述文件精

神

，

本公司申报的

"

低油超高强聚乙烯纤维及石墨烯复合材料研发及产业化

"

项目

，

获得江苏省

2015

年省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助经费

1,000

万元

，

其中省级拨款资

助

700

万元

，

贴息

300

万元

。

该笔资金公司将用于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相关系列产品的项目建设

，

通过石

墨烯改性

、

喷丝板改造

、

降低含油率和提高结晶度制备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

，

用石

墨烯复合改性高强聚乙烯纤维和石墨烯复合改性胶液制备高强聚乙烯纤维无纬

布

，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系列产品的质量

。

该笔资金的取

得将为公司上述产品的项目建设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和保障

。

公司将严格按照

《

江苏省省级科技创新与成果

（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

）

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

》

和

《

江

苏省省级科技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

苏财规

【

2013

】

19

号

）

等有关规定

，

规范使

用好该笔资金

，

确保专款专用

。

同时认真落实公司自筹资金等各项保障措施

，

有序

推进项目实施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

公司仅收到江苏省财政厅

、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下发的文

件

，

资助经费尚未拨付到公司资金账户

。

在取得该笔资助经费后

，

公司将根据

《

企

业会计准则

》

的相关规定

，

将该笔资金确认为递延收益

，

并按照相关资产的使用年

限计入当期损益

，

具体的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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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拟筹划发行股份收购武汉海特生

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

并拟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财务顾问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扬子新材

，

股票代码

：

002652

）

自

2015

年

10

月

27

日开

市起停牌

。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

即承诺争取在

2015

年

11

月

26

日前披露符合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

，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

报告书后复牌

。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

公司将根

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

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

，

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开

市时起复牌

，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

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

，

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

告后恢复交易

。

二

、

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

，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

履行必要的报批

和审议程序

，

督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

、

审计

、

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

作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

三

、

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

四

、

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表

。

特此公告

！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0月 26 日


